示范区2017年全面深化改革目标任务分解表

	改革事项
	序号
	工作任务
	改革进展及质量要求
	完成时限
	牵头单位
	参加单位

	纪律检查工作改革专项小组（共3项）

	深化纪律检查体制改革
	117
	持续深化“三转”，创新纪检监察干部考核评价机制，出台示范区纪检监察干部监督考核办法。
	开展基层纪检监察干部管理和监督情况调研，充分了解基层纪检监察干部实际工作情况和纪检干部考核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季度
	示范区

纪工委、监察局
	各基层纪委

	
	
	
	广泛征求意见，修改完善《示范区纪检监察干部监督考核办法》。
	二季度
	
	

	
	
	
	印发并实施《示范区纪检监察干部监督考核办法》。
	三季度
	
	

	
	118
	规范和强化问责力度，出台示范区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的实施细则。
	全面落实《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和《陕西省落实〈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办法》。
	一季度
	示范区

纪工委、监察局
	

	
	
	
	制定并印发示范区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的实施细则，规范和强化问责力度。
	二季度
	
	

	
	119
	加强对干部的监督管理，扩大巡察覆盖面，出台示范区落实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实施办法。
	起草示范区落实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实施办法。
	一季度
	示范区

纪工委、监察局
	

	
	
	
	
	二季度
	
	

	
	
	
	印发示范区落实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实施办法，并抓好组织实施，切实加强对干部的监督管理。
	三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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